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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法，以社会为中心和以

国家为中心是政治科学的两大研究范式。作为合法掌握暴力机器的国家是其中的重要概念，
传统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忽略国家，仅将国家视作实现特定社会集团利益的

工具，认为国家行为都能够被还原到社会，国家本身缺少自主性。自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逐渐兴起，其最大特征在于它认为国家具备自主性，它的行为未必

能够被还原到社会。国家的概念又逐步回归到了政治科学研究的视野之中，这体现了政治科
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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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是政治科学的两

大研究范式，在两大范式中，“国家”是一个重要
概念，也是比较两大研究范式差异的参照物。以社
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将国家看作社会集团争夺利益

的场合或者阶级利益的代表。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
范式强调国家具有自主性，其行为不能够还原到社

会。在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中，由于其内在逻
辑机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这一概念被忽

略。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

式逐渐兴起，国家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出

现了所谓“国家”的回归。

二、“国家”的概念

一般而言，国内学术界通常将英语的 nation、
country和 state 翻译为国家。根据 《朗文当代高级
英语词典》，nation 包含两方面意思: 民族，相同
种族和语言的人组成的大集团; 国家，等同于

country。①Country指的是由政府、总统或者国王所
控制的领土地域。② State 指的是在一定领土范围
(country) 上的政府或者政治组织。③根据词典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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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它们的主要不同点在 country 和 state。虽然中
文将 country和 state 均翻译为国家，但是，二者在
定义上存在显著区别。Country 主要是指一定的领
土范围，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 Scandinavian
countries); 而 state主要是指统治这片领土的政府
或者政治机构，比如政府资助的社区住宅项目 (a
state － funded community housing project)。
根据对英文语境中 nation、country 和 state 定

义的区分，我们大体可知中文语境中 “国家”的
三种用法: 代表特定领土范围上的人的国家; 代表

一定领土范围意义的国家; 代表拥有合法暴力手段

的组织的国家。在本文中，国家的内涵是指合法的
暴力机器以及掌握这些机器的人。垄断了合法的暴
力机器，国家就有了强制获取其他资源的手段，因

为国家的统治本身就包含了 “支配经济货物的权
力。”〔1〕
国家获取资源的手段与社会获取资源的手

段不同，前者可以通过强制手段，即便与社会进行

交换，这种交换也是以强制为基础的。国家的另一
特殊性在于，国家处在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交界

处，国家所处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其既面临来自国

际层面的安全威胁，也面临来自国内社会的安全

威胁。
国家是国内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守门人。〔2〕

斯科波尔认为，国家处在国内政治社会秩序与国际

关系之间，在与他国的竞争中为生存和获得优势而

进行运作。〔3〕
国家所处的位置是其他组织所不具备

的，而这决定了国家具有一般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

功能。对内，国家要维护国内秩序、垄断暴力; 对
外，国家要运用暴力来保护国内社会。因此，国家
具有国内社会中的阶级、阶层、族群、利益集团等
组织所不具备的安全职能。由于国家具有两个层次
的安全职能，因此，国家可以分为对内国家和对外

国家，分析国家的行为既可以在国际层面上，也可

以在国内层面上。
根据罗杰·本杰明 (Ｒoger Benjamin) 和雷蒙

德·杜瓦尔 (Ｒaymond Duvall) 的总结，国家大概
有四种定义。第一，国家是政府，它意味着一个个
人的集体性阶层，而这些个人在政治组织中掌握决

策性权威; 第二，国家是一个拥有连贯性的公共官

僚或者行政机关，以及制度化的合法秩序; 第三，

国家是一个统治阶级; 第四，国家是规范性命

令。〔4〕
以上概念在定义角度上有所差异，但是，其

对国家概念的界定总体遵循了韦伯的思路，韦伯把

国家看作在特定领土范围之内，由行政人员组成的

掌握暴力的合法垄断机构。〔5〕
国家也是一种组织，

它与社会组织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掌握暴力机构，可

以通过强制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国家所拥有的警
察、法院、军队是其他社会组织所没有的，而它的
税务机关在暴力机关的保障下可以强制从社会汲取

资源。社会组织由于缺失暴力的强制手段，只能通
过交换来获取经济利益。
既然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那么，它拥

有哪些具体功能呢? 根据麦克·曼 ( Michael
Mann) 的观点，国家具有四种功能: 第一，维护
国内秩序。国家动用暴力机关来规范社会秩序，使
得社会秩序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状态。国家的这
一功能虽然在理论上能够使所有社会个体受益，保

护大多数人免遭来自社会和经济领域强势集团的掠

夺，但是，由于国家维护国内秩序主要针对保护已

有的财产关系，防范社会大多数的无产者，因此，

这项功能的主要受益者是国内社会中的主导经济集

团。第二，国防功能，这是针对国际层面的无政府
状态而言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无序状态，国家面临
持续的安全威胁，要在这种无序的状态中生存，国

家必须具备国防功能来维持国家的生存。第三，维
持交通基础设施。一般来说，广义的交通基础设施
包括道路、河流、信息系统、货币、重量尺度、市
场安排等。国家基本上提供了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
绝大部分，因为它们是国家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实现

有效中央集权的物质基础。第四，经济剩余的再分
配。国家的经济剩余再分配功能是指在不同性别、
地区、民族和阶级等社会集团间进行稀缺资源的权
威性分配。在暴力机构的支持下，国家通过税收机
关向社会汲取资源，再通过相关国家机构进行再分

配。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尤其是福利国家的出
现，国家的经济剩余再分配功能越来越突出。〔6〕

作为一个组织，国家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具

备的强制手段。在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强制和交
换是个人、组织获取资源的两种基本手段。相对于
交换，强制手段在获取资源方面明显更加有效、有
利，而这也是社会集团争夺国家或者政权的主要原

因。不同的理论范式对于国家有着不同的理解。一
般来说，可以从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两

种范式去理解国家: 前者通常认为国家可以被还原

到社会，国家行为是社会意志的体现; 后者认为国

家具有自主性。

三、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二战后，政治科学主要沿着两大范式发展: 一

种以社会为中心，一种以国家为中心。并且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前者成为了政治科学的主要研究

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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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主要采用了 “政治
系统”(political system) 的方法。政治系统这一概
念源于生物学对系统的定义，认为政治犹如一个系

统，具有“输入”、“输出”、“反馈”等功能，政
治具备同样的功能和过程，即利益表达、利益综
合、决策、施政、政策反馈。概念即方法，角度决
定一切。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受到政治系统这
一概念的影响，主要采用了制度 ( institution) 和
过程 (process) 的方法。在政治系统中，决策功
能主要由政府完成，而政府的决策又受到利益集团

的影响，是利益集团或者阶级利益的体现。因此，
斯科波尔认为，政治系统的研究方法属于以社会为

中心的研究范式的典型代表。〔7〕
社会中，各个集团、

阶层的利益通过政党等政治组织输入国家，国家通

过政策来反映这些集团或者阶层的政治利益，因

此，国家的行为最终可以还原到社会。
(一) 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国家观

政治学研究始终要回答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这一

问题。如果说社会组织是在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
那么，拥有强制权力的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人

类历史中，没有国家的社会大体只存在于原始社会

时段，而其他形态的社会都存在国家。对于国家是
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也

做出了解答，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自由主义国家观和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自由主义国家观的核心是社会契约论 ( social

contract)。基于自身利益，个人让渡部分权利给一
个能将多数意见转化为大家的意志的集体，这样一

群人就是所谓的国家。国家的本质是 “一大群人
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
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

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8〕
在国家产生

之前的自然状态下，个人是自由的、个人之间是平
等的，但是，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 “一切人反
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要摆脱这种战争的自然
状态，霍布斯认为只有一条道路，即 “把大家所
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够通过多

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多人组成的集体

……当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承认这样一个人或这个
集体，并放弃自我管理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

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

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9〕
霍布

斯认为，此时，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是

国家。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核心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

具。与自由主义国家观一样，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也

属于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它认为国家由社会

所决定。马克思将黑格尔逻辑学颠倒的历史观重新
调整过来， “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
家，它们才是原动力。” “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
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

是国家的必要条件。”〔10〕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国家是私有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定的
生产关系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私有制出现
之前的原始公社时期的生产关系与当时的生产力水

平相适应。随着生产工具的更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原来以氏族为单位的

集体生产逐渐分解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生

产工具和产品就变成私有财产，而劳动分工和商品

交换进一步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11〕
生产关系的发

展导致原始民主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原来的氏族

首领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氏族管理机
构逐渐发生了质变，“氏族制度的机关逐渐脱离了
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
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 它从一个自由处

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

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

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

了。”〔12〕
因此，国家是私有制发展的结果，国家的

实质是阶级专政，而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阶级通过

国家暴力机器对其他阶级的专政。
(二) 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政治观

在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框架内，政治是

社会某些集团获取利益，政治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分

配的过程，正如哈罗德·拉斯韦尔 (Harold Lass-
well) 所说: “谁得到什么? 什么时候和如何得
到?”〔13〕
在这一研究范式内，国家是社会集团获取

利益的手段。这种将获取利益作为目的，将国家政
权作为社会集团、阶层获取利益手段的政治观，就
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政治观。
俞可平认为，“政治就是关于重要公共利益的

决策和分配活动，事关利益的分配，对社会价值在

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群体中的配置起着关键作

用。”〔14〕
王浦劬在 《政治学基础》一书中也对政治

有所定义: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
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

利的一种社会关系。”〔15〕
朱光磊认为，“政治，就是

一定的阶级、阶层、民族等社会集团和政党、利益
团体等社会政治存在形式，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为

建立或巩固国家政权，并运用这个政权的力量处理

社会关系，统治和管理社会所进行的各项活

动。”〔16〕
上述观点基本都从获取利益的角度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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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这种利益政治观的构成要素有三个: 利益、
利益主体和国家。利益政治观存在这样一个内在逻
辑关系，即认为政治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

形式，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

利益问题。这种利益要求作为现实存在的人的需要
会有差别，进而导致各种利益主体间的差别。当这
些利益主体间的矛盾通过国家来解决或者来调节的

时候，这就是政治。当然，利益主体大体包括了阶
级、阶层、政党、民族、国家、国家整体与部分等
等，虽然利益主体不同，但是内在本质却相同，即

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来获取利益。
(三) “国家”的摒弃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将“国家”基本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伊斯顿
认为将国家概念排除在外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以

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将研究重心从国家转换到了

社会; 二是国家的概念过于模糊，以至于学界很难

就国家具体所指达成共识; 三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研

究范式过于强调社会利益在国家机构中的政治过

程，即便就国家概念达成共识，国家也将被排除在

政治过程之外。〔17〕
阿尔蒙德也谈到: “放弃国家概

念和用别的概念来取代国家的趋势主要是因为 19
世纪和 20 世纪发生在西方世界中大量的政治动
员”，而诸如政党、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半国营
(parastatal) 政治机构存在于国家与社会的边界，
而国家的概念并不能清晰地涵盖这些政治机构。〔18〕

国家这一概念遭到弃用，不仅在于其模糊性与

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内在冲突，也在于战后

美国政治科学与本国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① 如前
所述，国家概念的使用意味着大量政治学的研究领

域被排除在外，或者无法按照行为科学的要求来加

以研究。战后美国的霸主地位影响了比较政治学的
研究。正如卡尔·罗文斯登 (Karl Loewenstein) 所
言，战后的 (美国) 比较政治学不得不放弃对国

家狭隘的关注，这样使其能成为 “一种社会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 有意识的工具。”〔19〕

这种工具

应该被视作 “将我们的经验告知别的国家 ( na-
tions) ……科学地将他国的制度整合成为一种普遍
的政府模式。”〔20〕

要实现这一目的，政治学必须扩

展其学术领域，并成为一门 “总体性科学” ( total
science)。②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概念的模糊性、

研究的排他性、国家与社会边界的不确定性都决定
了国家这一概念不适合将美国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

总体性科学。正是上述因素使国家这一概念逐渐遭
到政治学家的弃用，正如伊斯顿所言，国家看起来

“并不像是分析工具，而更像是一个实体的象征
……一种传说。”〔21〕

所以，在战后政治科学的研究

中，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已经遭到主流政治学的

抛弃。

四、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国家”的回归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意味着以

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受到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

式的挑战，逐渐形成了两大范式并驾齐驱的态势。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其理论基础是国家的自

主性，认为国家是一个独立行为体，其行为受到社

会的影响，但是不能还原为社会。
(一) “国家”的回归
“国家”这一概念的回归与 20 世纪公共部门
兴起、国家干预加强等政治实践具有相关性。20
世纪世界政治的一大显著特征在于公共部门兴起，

公共行为的广度和深度在不同类型的政权中都有所

提高。学术界虽然不能就国家应该做什么，或者应
该怎么做等问题达成共识，但是，“对国家的积极
性角色，尤其是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上

达成共识。”〔22〕
因此，随着国家干预社会的广度和

深度的逐渐加强，企业无时无刻不受到来自国家的

影响; 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加强已经使个人生活越来

越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
西方福利国家的兴起，更加扩大了国家对社会

与市场的干预。福利国家通过运用有组织的力量，
包括政治运作和行政手段来修正市场的运作，比如

保证个人和家庭的基本收入，而不以其工作和财产

的市场价值为决定因素; 控制 “社会偶然事故”
(social contingencies) 给工人和家庭带来的不安全
感; 保证所有公民享有良好的社会服务，而是否享

受这种社会服务不以公民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决

定。〔23〕
因此，20 世纪世界政治的一大特征就是国家

对社会干预的强化。这种政治实践影响了学术界对
国家的重新认识，促进了国家作为分析工具的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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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代政治科学的主流是在美国，因此美国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基本上就等同于国际政治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本文在回顾“国
家”概念回归的时候主要考察了美国政治学的发展状况。
所谓总体性科学是指，政治学必须构建维持人类事件基本统一性的“总体性事实” ( total facts)，这种“总体性事实”所涉及的人
类实践兼跨各种支离破碎的学科断片、经验领域和观察分析技术。



“国家”的回归

理论上国家的回归与方法论对个人的强调存在

关系。社会科学的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而按照埃
尔斯特 (Elster) 的观点，一个好的解释最终应该
固定在对个人行为的假设之上，即 “方法论个人
主义”。〔24〕

国家由包括政治家和官僚在内的官员所

组成，而官员决策的意识是否受制于社会压力或者

阶级? 赞同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学者认为，

官员具有独立的主观意识，比如诺德林格 (Nor-
dlinger) 认为，“公共官员拥有他们自己的政策偏
好”。〔25〕
理论上，国家的回归建立在研究者对国家

摆脱社会压力而具有自主性、国家的行为不能还原
为某种社会力量的假定之上。研究者从官员的个人
心理行为出发，认为官员拥有自己的政策偏好。在
逻辑起点上，他们“强调个人”，〔26〕

而非制度结构。
之所以强调个人，相关研究者认为，制度本身没有

偏好，制度也不能自主运作，它严重依赖官员的行

为。如果研究者接受了这一逻辑起点，那么，官员
所拥有的政策偏好就成为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的核心。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从 “主观层面 ( sub-

jective level)”〔27〕
出发，主张官员的行为具有主观

政策偏好，从而认为国家也就具有自主性，而不是

简单的社会集团或者阶级利益的争夺场所。所谓国
家自主性 (state autonomy) 是指，作为掌握一定领
土和民众控制权的机构，国家可以制定和追求不是

简单反映社会组织、阶级或者全社会的需求和意愿
的目标。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国家的回归在比较
政治学领域产生了一场 “范式转换”。这场运动产
生的标志是由埃文斯 (Evans)、鲁施迈耶 (Ｒue-
schemeyer)、斯考切波所主编的 《找回国家》〔28〕

一

书。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研究者认为，多元
—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社会还原主义，这些研
究范式在政治科学的研究中越来越失去解释力，而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可以弥补传统以社会为中

心的研究范式对国家自主性的忽视。
《找回国家》的出版标志着以国家为中心的研
究范式的回归，但在此之前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Krasner) 和西达·斯考切波的分析方法
已经脱离了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他们将国家

看作一个独立行为体。克拉斯纳假定国家在本质上
应该被视作政策制定的主观过程。他研究美国公司
在海外的原材料投资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

并发现 “国家自主地制定政策，而且在实施政策
时尽力抵抗来自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29〕

在克

拉斯纳的研究中，他对国家的定义非常明确，即美

国的两大行政机构———总统和国务院。克拉斯纳认

为，这两大国家机构具有 “相对于特殊压力集团
的高度自主性”。〔30〕

他认为，美国在制定对外政策

时是自主的，排除了制定对外政策时所受到的战略

和经济因素影响，并认为其受到了国家内部持续的

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他认为，美国政策并非由经
济利益而是由持续的意识形态所决定，这种意识形

态“在美国国内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占据排外的统
治地位，而强烈反感共产主义”。〔31〕

克拉斯纳通过

案例研究进一步论证了国家的自主性，认为其制定

政策等行为是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这种只考虑国
家行为动机的能动性因素，而不考虑外在结构性因

素的思维，被称为“唯意志论”。与此相对，斯科
波尔认为，在分析法国、俄国和中国发生社会革命
的原因时，必须考虑传统农业社会中地主与农民之

间的关系、旧制度下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
系、旧制度下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以
及在竞争性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等结构性关系。〔32〕

两

大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将国家看作独立行为体; 不

同点在于，克拉斯纳将国家行为看作能动性因素的

结果，而斯考切波则将其看作结构性因素的结果。
(二)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国家观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强调国家具有自主

性，它不能够还原为某种社会力量。针对国家产生
的必要性问题，查尔斯·蒂利认为，国家产生自战
争和准备战争。国家在战争中学习如何使自身的运
作更有效率，而更有效率的国家反过来又发动新的

战争，
〔33〕
即制造战争 (war making) 和制造国家

(state making) 的循环过程。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形
态是一个政治割据和军事、经济力量分布不均的状
态，政治实体面临生存压力。在竞争中，从公元
990 年的几千个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到公元 1500
年中世纪结束时只剩下 500 个，到公元 1780 年还
剩下 100 个左右，到公元 2000 年仅剩下 27 个左
右。〔34〕
这些政治实体为了生存，必须有效率地组织

动员资源。在持续的军事威胁和战争中，行政人员
和军人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在不断的军事斗
争后，那些不能适应军事竞争的政治实体逐渐被淘

汰，而那些内部组织效率高的政治实体得以保留。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韦伯意义上的国家，即国家

由全职官员组成，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

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力工具。
从国外国家主义学者对国家产生的论述来看，

他们认为战争催生国家。而这种国家观符合以国家
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因为构成国家的这些官员为维
持国家的生存而进行决策，动员力量防止外敌入

侵，在这个结构下，国家具有自主性。与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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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相比，国家主义的国家观
强调国家的内生动机与外在压力之间的冲突，认为

国家的行为是内生的，而前三种国家观认为国家的

行为是派生的。从论证方式来看，国家主义的国家
观更多采取历史归纳，而另外三种国家观更多借鉴

演绎推理。
(三)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政治观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政治观颇具特色，

在其框架内，国家具有自主性，具有主观意识和自

身利益的国家官员是决策的关键。由于国家由具有
个体性质的官员组成，从逻辑上来讲，官员的首要

任务就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安全。按照波吉 (Poggi)
的观点，政治是“我们反对他们的斗争” (a strug-
gle of us against them)，〔35〕

而不是社会集团利用国家

进行的利益分配。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目标
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安全，而利益分配只是维护国家

政权安全的手段之一。国家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的
安全威胁，因此，国家官员要防止来自两方面的威

胁。国家对外面临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需要防止来
自别国的安全威胁，甚至直接的军事侵略。而国内
社会的安全威胁同样存在，本文将其称为国家的国

内安全，当下掌握国家政权的官员需要通过各种手

段来维护自身对暴力机器的合法垄断。总之，在以
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内，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维

护国家政权的安全。
在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政治观下，国家的对内

行为模式通常是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具有自主性

的国家政权，为维护国内安全，在一定国家能力的

基础之上、受到外在社会制约之下，制定和执行政
策。当国家能力弱时，其行为受到社会的结构性力

量约束，因此，只能采取同社会集团主动或者被动

地合作，以换取社会主导集团的政治支持，由此形

成了国家与社会集团间的合作关系; 当国家能力强

时，其摆脱了社会的约束，为维护国内安全而通常

采取瓦解社会集团的手段，由此形成国家与社会集

团间的斗争关系。
国家与社会集团斗争的动机在于，某些社会集

团的存在已经威胁到了国家的国内安全，因此，国

家必须具备与社会集团斗争的能力，而斗争手段通

常具有暴力性质。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所进行的
土地改革是国家瓦解原有土地所有者集团的典型案

例。然而，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来瓦解社会集团的案
例较少，因为通常对国家的国内安全造成威胁的社

会集团，都是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所形成的稳固的

社会集团，国家通常很难有能力去瓦解它们，双方

往往形成合作关系。

五、结 语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

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是
国家中最核心的部分，市场是社会中最活跃的部

分，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要正确

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加大对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认识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国外政治科学和比较政治学对国家与社会关
系有着相对成熟的研究，其研究范式也从传统的以

社会为中心的“单一范式”，向以国家为中心和社
会为中心的“双重范式”过渡，认识把握这一转
换过程，有助于推动国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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